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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昆发改价格〔2025〕657号

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实施 2025年 11月至 2026年 3月

非居民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各开发（度假、经济合作）区发展改革局（经

济发展局），各城镇燃气经营企业：

为持续深化天然气价格改革，促进终端销售价格反映市场供

需变化，保障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，根据《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关于印发〈昆明市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〉的通知》（昆

发改价格〔2025〕454号）和管道燃气价格有关规定，现就实施

2025年 11月至 2026年 3月非居民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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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执行范围

昆明市行政区域内，接入中缅天然气管道的城镇燃气经营企

业全部经营区域内城镇公共管网供应的天然气。

二、价格联动方案

（一）价格标准

按照《昆明市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》明确的联动公式，

经偏差校核后的本期气源平均采购价格（对管道天然气已包含省

内管道运输价格）为 2.97元/立方米。实施联动后，昆明市非居民

用气终端销售最高限价为 3.76元/立方米，联动调整价格为 0.31元

/立方米。

上一周期联动方案涉及的联动额偏差，已根据各城镇燃气企

业实际购销的气量结构和价格进行了修正。本期联动额偏差将在

下一周期联动价格中进行修正。

（二）执行时间

2025年 11月 1日至 2026年 3月 31日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各城镇燃气企业要按规定做好价格公示工作，合理控

制采购成本，妥善做好对终端用户的宣传解释和气费清算工作，

对前期已结算部分，按照疏导后的价格进行多退少补，确保市场

平稳运行，自觉接受相关部门和社会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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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执行过程中如遇重大问题，请妥善处理并及时向当地

政府和市发展改革委报告。

2025年 12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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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12月 18日印发


